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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A/70/PV.113

大  会
第七十届会议

第一一三次全体会议

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吕克托夫特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丹麦)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121（续）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其

他与安全理事会有关事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记得，大会在

2015年10月30日第43次和第44次全体会议上审议了

议程项目121。各位成员还记得，根据大会2015年9

月14日第69/560号决定，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的非

正式全体会议上继续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进行政

府间谈判。

在2016年7月21日的一封信中，我分发了关于

这一问题的一项口头决定草案的文字，供会员国审

议。

因此，我现在是否可以认为大会，

决定重申大会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

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方

面的核心作用；

又决定，按照大会2008年9月15日第62/557

号、2009年9月14日第63/565 B号、2010年9月13日第

64/568号、2011年9月12日第65/554号、2012年9月

13日第66/566号、2013年8月29日第67/561号、2014

年9月8日第68/557号和2015年9月14日第69/560号决

定的授权，并在第七十届会议期间的非正式会议以

及2015年7月31日大会主席的信中分发的案文及其附

件体现的会员国立场和提议的基础上，并利用2016

年7月12日分发的共识内容作为其今后工作的依据，

立即在第七十一届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上继续进行

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同时欢迎大会

主席的积极参与、倡议和紧张努力，并赞赏地注意

到政府间谈判主席为早日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改

革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以协商方式开展的具体努力；

决定，如经会员国决定，则在大会第七十一届

会议期间召开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

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组会议；

决定将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

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议程？

口头决定草案获得通过（第70/559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发言者就刚才通过

的口头决定作解释立场的发言之前，我谨提醒各代

表团，解释投票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

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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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纳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

荣幸地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

我在发言中祝贺你对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进行的出色

指导。我谨就你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毫不动摇的承

诺和奉献，表示我们真诚的赞赏。非洲集团仍然坚

定不移地致力于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和有益的基

于案文的改革。我们也赞赏政府间谈判主席在本届

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并祝愿她在新的任上取得成

功。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会员国的灵活态

度，导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项延展决定。我认

为，这符合旨在维护会员国之间的团结和互信的精

神，以推动安全理事会改革。

主席先生，根据我们2016年7月21日的信件——

这封信是为了回应你2016年7月12日的信，你在信中

分发了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五个主要问题中两个

问题、即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关系以及安理会扩

大后的规模和安理会工作方法的共识内容——我们

转告你，提出的内容文件必须包含安全理事会改革

的所有五个问题，以便全面记录会员国的讨论。我

们注意到你的理解，即在第七十届会议的政府间谈

判期间提交了来自会员国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立场和

提议的共识内容。

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理解没有确切反映政府间

谈判的真实记录。尽管没有人绝对反对政府间谈判

主席提到的两个共识领域，但是各方当然广泛一致

认为，该文件应当包含会员国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

的其他三个问题的立场和提议。为此，我们认为，

仅仅提到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五个主要问题中两个问

题的文件，既不能成为政府间谈判未来工作所依

据的真正基础，也无法充分维护我们大家寻求的势

头。

然而，非洲集团感到高兴的是，框架文件所载

的、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主席分发的会员国的立场

和提议将顺延至第七十一届会议。非洲将继续本着

互信精神与所有会员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以便实

现安全理事会席位的公平地域分配和成员数目的增

加，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成员，从而确保其决定

的更大合法性。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才能谈建成一

个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问责、透明、有效和高

效的安全理事会。

我们期待在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展开更富有

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政府间谈判进程，并敦促所有会

员国共同努力，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争取目标统

一，维护联合国创始者的价值和理想，建成一个胜

任使命的联合国，继续发挥全球治理中心的作用。

就个人而言，在我即将结束以非洲联盟成员国

名义发挥的倡导和协调作用时，我谨感谢所有代表

团和同事们，他们通过自己的热情、承诺和坚持原

则的倡导，无疑推进了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大业。我

也感谢他们提供意见和智慧，帮助我履行职责。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
语发言）：今天，我谨代表由印度、日本、德国和

我国巴西组成的四国集团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安全理

事会改革是大会议程上仍有待解决的最紧迫问题之

一。会员国展开真正基于案文的谈判极为重要，否

则我们在政府间谈判中的努力将没有任何意义。

我谨对政府间谈判主席西尔维·卢卡西大使

在本届即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

赏。

在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五个关键问题中的

两个问题上出现了趋同意见，这些意见确定了会员

国有关安理会和大会的关系及安全理事会扩大后的

规模及其工作方法的立场和提案的已知走向，就此

而言，可以认为这些意见是有益的。虽然并非文件

中的所有内容均体现四国集团的立场，但我们可以

理解寻求捕捉趋同感，同时保持自己立场的理由。

但我们遗憾的是，在其余三组问题上的其他重

要模式没有体现趋同走向。任何观察者均可看到，

大多数而且越来越多的会员国支持增加两类安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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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成员国的数量，但我们却未能用文字记录这一

明显且可量化的趋同走向。会员国还认为，应当解

决在目前安理会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

题。这一意见也没有得到体现。我们本希望看到更

全面体现谈判参与者立场的内容。

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取得实质性进展，

导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第69/560号决议之后，人

们曾寄予厚望，相信进入具体谈判的时机已到。遗

憾的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未能利用这一势头再

接再励，就大会议程上如此重要的一个项目达成协

议。

正如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常任理事国在政府间

谈判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决定

推延的时间越长，对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核心

功能的不利影响就越大。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

因循守旧、维持现状不能成为一个选项。我们若要

认真解决影响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复杂的

和平与安全挑战，就不能继续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

题上绕圈子。在我们面对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

和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的平民受害者数量增加的时

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强有力多边

体系，作为联合国的内核。人们期望我们展示果断

的领导并致力于改革。

联合国已证明有能力用各种方式应对挑战。会

员国最近通过前瞻性、雄心勃勃的《2030可持续发

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和历史性的气候协定就

是这方面的例证。联合国系统在人权领域也有所进

展，设立了人权理事会和普遍定期审议进程。面对

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也加强了全球金融结构，实

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配额改革，并把七国集团扩大

为20国集团。但和平与安全领域缺乏进展。

主席先生，你倡议确保下一任秘书长的甄选

程序更具包容性和透明度，这一举措应得到特别赞

扬。首创举行与候选人的听证会，是甄选进程民主

化和全面增强联合国公信力的重要步骤。下任秘书

长候选人的甄选进程使人重新感到，联合国能够

应对本世纪的挑战。但需要在安理会改革辩论中复

制这种感觉。正如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经提醒我

们，没有安全理事会改革，联合国改革就不完整。

政府间谈判进程开始至今已有8年，但仍无法

启动具体案文谈判。这种状态不可持续。致力于尽

早改革的代表团（所有代表团都应如此）应加强互

动，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框架内最终建成一个在和平

与安全问题上胜任使命的联合国。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

谨代表“团结谋共识”集团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领导大会第七十届会

议以透明、包容的方式履行职责。同样，我们感谢

政府间谈判主席卢卡斯大使以透明，协商和包容的

方式履行授权。政府间谈判的建设性氛围使所有代

表团能坦诚地就改革的所有关键问题展开实质性讨

论。

我们今天通过的口头决定（第70/559号决定）

仍然是一个技术延期。团结谋共识集团支持这项口

头决定，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继续以最广泛一致的方

式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铺路。今天，如同此前有关

该议程项目的大会各项决定,会员国授权通过全体非

正式会议继续政府间谈判进程。今天的决定符合以

下几点：

第一，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是一个

由会员国推动的进程，以所有会员国在此进程中提

出的立场和提案为基础。历届政府间谈判对改革进

程均有重要贡献，我们在继续谈判时必须给予适当

考虑。

其次，诚如第62/557号决定所示，在政府间谈

判中，我们的集体目标是通过一项能赢得会员国尽

可能最广泛政治接受的解决办法，全面改革安全理

事会。

第三，政府间谈判主席提出的关于改革的两个

关键问题的趋同意见，反映了她对会员国的立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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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理解。虽然会员国、包括团结谋共识集团已

就此提出意见，但我们注意到，没有代表团对其中

的实质性内容表示反对。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我们

今后争取进一步进展的努力。在这方面，团结谋共

识集团谨重申，找到会员国之间的广泛趋同点，尤

其是有关改革原则和标准的趋同点，体现了取得具

体成果所需要的协商一致路径。至于仍有分歧的关

键问题和领域，我们呼吁展示灵活性和妥协，以达

成一致。

最后，我们注意到提及2015年7月31日文件及其

附件。关于这一点，团结谋共识集团已在2015年9月

14日声明中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团结谋共识集团准备继续建设性地参与今后有

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谈判。我们确信，各国代表团

展现灵活性和作出妥协的能力将最终促使大会对安

全理事会实行协商一致和可持续的改革。为此，我

们向大会保证，我们将全力配合。 

我们祝卢卡斯大使未来的工作一切顺利。

埃米达·卡斯蒂略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
牙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L.69集团发言，这是一

个由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的42个各类不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实现

安全理事会持久和全面改革的共同事业将我们这些

国家联合在一起。我们赞同塞拉利昂常驻代表以非

洲国家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代表L.69集团感谢你在整个七十

届会议期间所起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我们还感谢你

召开本次全体会议，并提出第70/559号口头延期决

定，该决定刚才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我们还

谨表示赞赏政府间谈判主席、卢森堡的西尔维·卢

卡斯大使努力推进该进程。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大

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主席散发的框架文件及其附件依

然是大会下一届会议政府间谈判中讨论的基础。

主席先生，正如你在本届会议之初鼓励会员国

时所言，必须在下届会议期间以该框架文件及其附

件为基础开展基于案文的真正谈判。我们期待继续

以建设性方式就余下的棘手问题与联合国全体会员

国接触，及早实现安全理事会改革。我们还希望为

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取得更具体的进展开辟

道路。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作此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努力领导大会工

作并对我们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安全理事

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

会有关的其他事项——予以重视。我还谨感谢西尔

维·卢卡斯大使阁下，她在谈判中尽了最大努力，

以拉近不同会员国和国家集团的观点。

主席先生，阿拉伯集团要就第70/559号口头决

定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向你表示祝贺。我们重申，

阿拉伯国家集团希望各方能尽可能广泛地接受在这

些谈判范畴内采取的一切措施，以期朝着持久、公

正改革安全理事会的目标迈进。我们还谨重申阿拉

伯集团的立场，即：它希望政府间谈判不要采纳未

体现会员国共识的措施，以免损害其声誉。

在今天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项决定之后，阿

拉伯集团希望在政府间谈判和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

的框架内继续举行此类辩论，同时顾及在前几届会

议中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当然力求积极和有效地推

动未来的谈判，以便取得共识，进而达成一项使安

理会真正和全面的改革具体化的解决办法。

塔尔博特大使（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我

荣幸地代表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成员国发言。

第一，我们欢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安全

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

理事会有关的其他事项的第70/559号决定。该决定

很好地反映了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在这一重要问

题上所取得的成果。它还显示，仍有必要在会员国

表明的立场及其所提建议的基础上继续努力，2015

年7月31日的文本及其附件列述了这些立场和建议，

为我们继续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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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使这一最重要的国

际组织能够顺应我们所处时代的要求，而且足以应

对未来的各种挑战。从加共体的角度看，安全理事

会改革对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有效的多边体系必不

可少，且至关重要。主席先生，加共体借此机会感

谢你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这一重要议题上的投入和领

导。我们还感谢卢森堡常驻代表西尔维·卢卡斯大

使阁下作为政府间谈判主席所提供的指导和领导。

在本届会议期间所取得的进展虽然有限，但

是，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此一进展都很重要。加共

体希望，7月31日文本及其附件将与7月12日共识要

点一道，为我们在七十一届会议中继续努力推动安

全理事会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我谨向

大会保证，加共体成员国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寻求

尽早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

最后，和我的塞拉利昂同事一样，我也要在我

发言的最后提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因为在短短几天

之后，我就要离开联合国，奔赴新的岗位。主席先

生，我谨向你和全体会员国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

我担任圭亚那常驻代表期间给予的支持。

弗朗基内特女士（比利时）（以法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荷兰和比利时王国发言。我们和之

前发言的其他人一样，欢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

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第70/559号口头决定。主席先

生，我祝贺你在这个问题上出色地指导了大会的工

作。

这项决定和要点文件体现了真正的进展——这

些进展虽然是渐进性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不

过，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实现对安全理事会的实

质性改革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为

达此目的，我们这些联合国会员国应加倍努力，并

展现足够的灵活性。就比利时和荷兰而言，我们将

继续积极参与这一进程。我尤其要感谢卢森堡常驻

代表西尔维·卢卡斯大使。作为主席，她以平衡、

高效和透明的方式领导了政府间谈判，开展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工作，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刘结一先生（中国）：联大刚刚通过了简短、

技术性口头决定，将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至

下届联大。根据联大第62/557号决定和会员国共

识，政府间谈判应坚持会员国主导，以会员国的立

场、主张和建议为基础。政府间谈判已历时7年，

是一个整体进程。会员国7年来做出的所有建设性

努力，都是会员国继续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和动

力，这是客观事实，应在政府间谈判进程中充分体

现。

2009年以来，政府间谈判总体坚持了会员国主

导原则，但也曾走过弯路。在本届联大政府间谈判

中，会员国围绕安理会改革涉及的五大类问题进行

了坦诚、深入讨论，政府间谈判重回会员国主导的

正确轨道。

中方欢迎联大主席吕克托夫特和卢森堡常驻代

表、政府间谈判机制主席卢卡斯大使做出的积极努

力。中方希望下届联大政府间谈判继续坚持会员国

主导，各方继续就安理会改革涉及的五大类问题展

开广泛、民主协商，相向而行，逐步为寻求“一揽

子”解决方案并达成最广泛共识积累条件。中方愿

与各方共同推动安理会改革朝符合全体会员国共同

利益和联合国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

萨夫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
言）：大会刚刚通过了第70/559号口头决定，将安

全理事会改革审议工作过渡到第七十一届会议。这

项决定获得了协商一致通过，使我们得以避免在政

府间谈判进程各方之间出现新分歧。安全理事会改

革谈判进程向我们显示，我们离找到一项增加安理

会成员数目的普遍方案这一目标仍然相距甚远。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没有改

变。显然，由于安全理事会改革具有高度政治重要

性，必须继续寻求将得到比正式、强制性三分之二

多数更多的会员国支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理想情

况下，我们将需要协商一致。必须通过透明和包容

性办法来开展这项工作，避免设定人为时间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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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顾及会员国的所有立场。这正是我们今天通过的

这项决定的主旨。

最后，我们感谢卢森堡常驻代表西尔维·卢卡

斯女士及其整个代表团十分出色和负责任地履行了

协调本届会议政府间谈判的职责。我们祝愿卢卡斯

大使在今后工作中一切顺利。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在大

会第七十届会议准备结束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审查

时，我谨借此机会谈几点意见。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在整届会议期间

给予的信任和支持。我有幸代表你主持了安全理事

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当你在2015年10月赋予我这一

授权时，我理解这项任务是艰难的。今天，我对这

种艰难性有了更好的认识。我还要感谢会员国和各

个会员国集团建设性地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响应

我的请求，就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实质内容发表了意

见，并在其它会员国或会员国集团立场中找到共同

点。

去年10月30日，我向大会承诺将竭尽全力推动

安全理事会改革谈判。我们今年举行的会议使我们

得以讨论了与改革相关的所有关键问题，包括成员

类别、否决权、区域席位分配、扩大后的安全理事

会的规模和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同大会的关系。

会员国在我们各次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反映在

2015年7月31日散发的文本和附件中的关于会员国立

场的参考文件，帮助我们在上述五个关键问题的其

中两个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安全理事会同大会

的关系和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和工作方法。

我坚信，大会主席于7月12日分发的共同点将有助于

对谈判采取后续行动，同时铭记，只有解决五个关

键问题，安全理事会改革才是全面改革。

在本届会议上，我努力聆听所有会员国的意

见。我独立、公正地开展了工作，以便推动营造有

利于谈判取得进展的环境。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改革

问题上的任何进展，哪怕是不大的进展，都要归功

于我们所有同事及其团队的承诺与合作。要实现安

全理事会改革，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安全理事会改

革事关重大。但是，如果会员国致力于此，并有诚

意地进行谈判，改革并非不可能实现。改革是可能

实现的，而且对联合国的公信力和效力而言，现在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改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

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21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休会之前，我谨宣

布，这将是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事务司司长扬·博特纳鲁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

会议。博特纳鲁先生为大会会议的顺利举行所作的

贡献确实是巨大的，我请大会鼓掌向他表示赞赏。

我们祝愿他万事如意。 

上午10时50分散会。 


